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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務人員考試簡介

文官五大核心價值－ 廉正、 忠誠、 專業、 效能、 關懷

歡迎您一起加入服公職的行列

公務人員是國家發展的重要推手，也是國家的靈魂。為了國家的

發展，政府需要遴選優秀的人才加入施政團隊，因為惟有一流的公務

人員才能打造一流的政府。而政府選才的主要途徑就是透過公務人員

考試。依現行法制公務人員考試為任用考試，考試錄取人員皆會分發

任用，加上公務人員有身分保障權，職業穩定性甚高，是青年學子進

入職場的重要選擇管道。公務人員考試分成三大類，一、高等考試(分

一級、二級、三級)、普通考試、初等考試；二、特種考試一等、二等、

三等、四等、五等考試；三、公務人員升官等考試及交通事業人員升

資考試，前二類為初任考試，主要招考對象為具有大學院校以上畢業、

專科學校、高中高職畢業及年滿18歲以上國民之資格者，第三類則僅

限於現職公務人員參加。本部辦理宣導主要對象為大專院校在學學

生，因此尤其注重公務人員高普初考及特種考試相關訊息之傳播。

簡介資料中首先列出國家考試體系，讓有志參與國家考試青年得

以一窺國家考試種類之全貌；接著列出各考試承辦單位所經辦之考試

業務名稱及其聯絡電話；再後為公務人員考試規費收費標準，其中身

心障礙人員、後備軍人、原住民、低收入戶及特殊境遇家庭之應考人，

應各種公務人員初任考試均一律減半收費，以照顧弱勢同胞。

最後按照公務人員高普初等考試及特種考試順序，以表格方式逐

一介紹各該考試類科數、考試方式、應考資格（包括年齡、兵役、體

檢規定）、應試科目數、錄取後取得資格及限制轉調規定、訓練期間、

主要工作性質及內容、初任薪資狀況等，提供您各種公務人員考試之

相關訊息。若想進一步了解個別考試之相關細節，歡迎上考選部全球

資訊網（http://www.moex.gov.tw）查詢。

再次的邀請您報考公務人員考試，加入公職行列，一展長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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報名方式

自民國100年起一律採網路報名：請登入本部全球資訊網，網址為

（http：//www.moex.gov.tw），點選進入網路報名選項，或以網址

http：//register.moex.gov.tw或http：//register.moex2.nat.gov.

tw直接進入國家考試網路報名資訊系統入口網站，登錄報名資料。報

名前請先於網路上下載「應考須知」詳細閱讀後，再進行網路報名，

報名資料輸入完成後，請務必下載及列印報名書表及繳款單，並於規

定期限內，併同學、經歷證件影本，以掛號郵寄至考選部考試承辦單

位完成報名【部分類科採行網路報名無紙化作業，詳見各考試應考須

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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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家考試架構

高等、普通、初等考試

特 種 考 試
（一、二、三、四、五等）

高 等 、 普 通 考 試

( 共 8 1 類 科 )

高等考試一級考試
高等考試二級考試
高等考試三級考試
普通考試
初等考試

公務人員升官等考試
警察人員升官等考試
關務人員升官等考試
交通事業人員升資考試

高等考試：律師、民間之公證人、會計師、建築師、技師（32

(64 類科) 類科）、專利師、醫師、牙醫師、藥師、護理師、

醫事檢驗師、醫事放射師、物理治療師、職能治

療師、助產師、中醫師、法醫師、營養師、獸醫

師、牙體技術師、語言治療師、聽力師、社會工

作師、不動產估價師、臨床心理師、諮商心理師、

呼吸治療師、消防設備師、引水人（甲種、乙種）、

驗船師、航海人員(一等船副、一等管輪，僅辦

理舊案補考至 104 年 7月 31 日)

普通考試：不動產經紀人、領隊人員（華語、外語）、

(17 類科) 導遊人員（華語、外語）、專責報關人員、 財產

保險代理人、人身保險代理人、財產保險經紀

人、人身保險經紀人、一般保險公證人、海事保

險公證人、消防設備士、地政士、記帳士、航海

人員(二等船副、二等管輪，僅辦理舊案補考至

104 年 7月 31 日)

語言治療師、聽力師、牙體技術師、牙體技術生

（均舉行至民國 102 年）

公務人員考試

專 門 職 業 及
技術人員考試

特種考試(共 4類科)

升 官 等 升 資 考 試

身心障礙人員考試

原住民族考試

司法人員考試

司法官考試

社會福利工作人員考試

國家安全局國家安全情報人員考試

法務部調查局調查人員考試

警察人員考試

一般警察人員考試

外交領事人員外交行政人員考試

國際經濟商務人員考試

關務人員考試

稅務人員考試

移民行政人員考試

民航人員考試

交通事業人員考試

經濟部專利商標審查人員考試

退除役軍人轉任公務人員考試

地方政府公務人員考試

國防部文職人員考試

海岸巡防人員考試

水利人員及水土保持人員考試

國軍上校以上軍官轉任公務人員考試

其他公務人員特種考試

軍法官考試（依軍事審判法之規定辦理，不屬於公
務人員考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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各項考試承辦單位及聯絡電話一覽表

總機：(02)2236-9188
承 辦 單 位承 辦 考 試 名 稱聯 絡 分 機

高普考試司第一科
公務人員高等考試三級考試（試務）
公務人員普通考試（試務）
公務人員初等考試

3078
3956
3958

高普考試司第二科
公務人員高等考試一二級考試
公務人員高等考試三級考試（試政）
公務人員普通考試（試政）

3067、3070、
3071、3072、
3073、3075

高普考試司第三科

公務人員升官等考試
警察人員升官等考試
關務人員升官等考試
交通事業人員升資考試

3081、3083
3085、3086

特種考試司第一科
公務人員特種考試關務人員考試
公務人員特種考試稅務人員考試
國軍上校以上軍官轉任公務人員考試
公務人員特種考試外交領事人員外交行政人員考試
公務人員特種考試國際經濟商務人員考試
公務人員特種考試法務部調查局調查人員考試
公務人員特種考試國家安全局國家安全情報人員考試
公務人員特種考試民航人員考試

3105、3106
3108、3121
3122、3129

特種考試司第二科

公務人員特種考試司法人員考試
公務人員特種考試司法官考試
軍法官考試
公務人員特種考試身心障礙人員考試
公務人員特種考試社會福利工作人員考試

3109、3110
3113、3125
3165

特種考試司第三科

公務人員特種考試警察人員考試
公務人員特種考試一般警察人員考試
特種考試交通事業鐵路人員考試
公務人員特種考試原住民族考試
公務人員特種考試移民行政人員考試
特種考試退除役軍人轉任公務人員考試

3112、3114
3115、3116
3119、3120

特種考試司第四科

特種考試地方政府公務人員考試
公務人員特種考試水利人員及水土保持人員考試
公務人員特種考試經濟部專利商標審查人員考試
公務人員特種考試海岸巡防人員考試
公務人員特種考試國防部文職人員考試

3111、3117
3128、3164
3314、3365

專技考試司第一科
律師、會計師、社會工作師、不動產估價師、民間之公證人、
專利師、導遊人員、領隊人員等考試及律師、會計師、社會
工作師、專利師考試審議委員會事宜

3135~3139

專技考試司第二科
建築師、技師、不動產經紀人、記帳士等考試及建築師、各
種技師考試審議委員會事宜

3140~3144

專技考試司第三科
醫事人員、法醫師、營養師、心理師、語言治療師、聽力師、
牙體技術師考試及醫師分試等考試暨醫師牙醫師、醫事人
員、營養師、心理師、語言治療師等考試審議委員會事宜

3145~3148、3710

專技考試司第四科

航海人員（舊案補考）、牙醫師考試分試考試、藥師、醫事
放射師、醫事檢驗師、助產師、物理治療師、職能治療師、
呼吸治療師、獸醫師等電腦化測驗及獸醫師考試審議委員會
事宜

3149~3152

專技考試司第五科

引水人、驗船師、消防設備師、消防設備士、專責報關人員、
保險代理人保險經紀人及保險公證人、地政士等考試、中醫
師特考、語言治療師特考、聽力師特考、牙體技術人員特考
及中醫師特考、消防設備師(士)考試錄取人員訓練、引水人
考試錄取人員學習、中醫師考試審議委員會、地政士考試審
議委員會事宜

3153~3155
3301~330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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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務人員考試規費收費標準

中華民國 96 年 9月 17 日選會字第 09600074001 號令訂定

第 一 條 本標準依公務人員考試法第十二條暨規費法第七

條及第八條規定訂定之。

第 二 條 本標準之考試規費項目如下：

一、考試報名費。

二、應考須知及書表費。

第 三 條 考試報名費依高等考試、普通考試、初等考試、

特種考試及升官等（升資）考試等分別訂定，費額如

附表。

第 四 條 應考須知及書表費，每份新臺幣三十五元。

第 五 條 本標準所定收費金額，依辦理費用、成本變動趨

勢及消費者物價指數變動情形等影響因素，每三年至

少檢討一次。

第 六 條 依法律規定得減收之考試報名費，其減收費額各

依其規定。

第 七 條 本標準自發布日施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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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表

公務人員考試報名費收費基準表

單位：新臺幣元

項 目 收 費 標 準

一、高等考試

1.一級考試 每人每次一千一百元

2.二級考試 每人每次一千一百元

3.三級考試 每人每次一千一百元

二、普通考試

1.普通考試 每人每次一千元

三、初等考試

1.初等考試 每人每次八百元

四、特種考試

1.一等考試 每人每次一千一百元

2.二等考試 每人每次一千一百元

3.三等考試 每人每次一千一百元

4.四等考試 每人每次一千元

5.五等考試 每人每次八百元

五、升官等（升資）考試

1.簡任、警監、薦任、警正及

高員級

每人每次一千一百元

2.員級 每人每次一千元

3.佐級 每人每次八百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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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務人員高等、普通、初等考試

項目

考試別

考 試

類科數

考 試

方 式

應考資格、年齡、

兵役、體檢規定

應 試

科目數

錄取後取得資

格及限制轉調

規定

訓 練

期 間

主要工作性質及內容 薪資（本俸＋專業加

給，尚未扣除公保、

健保、退撫提存、所

得稅等）

一、
公務人員
高等考試
一級考試

1.
行政類
設一般
行政等
17 類
科。
2.
技術類
設農業
技術等
18 類
科。

1.
分三試，第
一 試 為 筆
試，第二試
為著作或發
明審查，第
三試為口試
（ 團 體 討
論。但到考
人數不足 5
人者，採個
別口試）。
2.
第一試通過
者始得應第
二試，第二
試通過者始
得 應 第 三
試。

1.中華民國國
民年滿 18
歲，具博士
以上學位者
得應考。

2. 無兵役限
制；無需體
格檢查。

第一試
3 科
（不分
普通、
專業科
目）

錄取後訓練
期滿成績及
格者，以薦
任第 9職等
任用。限制
轉調 1 年
（不得轉調
原分發任用
之主管機關
及其所屬機
關、學校以
外之機關、
學 校 任
職）。

4個月 分發至中央暨地方
政府機關，依據所應
考試職系、類科，從
事不同內容工作。以
一 般 行 政 類 科 為
例，包括一般行政管
理、文書處理、速
記、議事、事務管
理、財務管理、倉庫
管理、物料採購、出
納、打字等。配合職
務調動遷移、輪值、
加班及出差。

訓練期滿成績及
格者，以薦任第9
職等本俸一級任
用，支 58,200 元
（以一般行政類
科為例）。

二、
公務人員
高等考試
二級考試

1.
行政類
設一般
行政等
46 類
科。
2.
技術類
設農業
技術等
46 類
科。

1.
分二試，第
一 試 為 筆
試，第二試
為口試（集
體口試。但
到考人數不
足 2 人時，
採 個 別 口
試）。
2.
第一試通過
者始得應第
二試。

1.中華民國國
民年滿18
歲，具碩士
以上學位。

2.無兵役限
制；無需體
格檢查。

第一試
6科（2
普通、4
專業）

錄取後訓練
期滿成績及
格者，以薦
任第 7職等
任用。限制
轉調 1 年
（不得轉調
原分發任用
之主管機關
及其所屬機
關、學校以
外之機關、
學 校 任
職）。

4個月 分發至中央暨地方
政府機關，依據所應
考試職系、類科，從
事不同內容工作。以
一 般 行 政 類 科 為
例，包括一般行政管
理、文書處理、速
記、議事、事務管
理、財務管理、倉庫
管理、物料採購、出
納、打字等。配合職
務調動遷移、輪值、
加班及出差。

訓練期滿成績及
格者，以薦任第7
職等本俸一級任
用，支 49,145 元
（以一般行政類
科為例）。

三、
公務人員
高等考試
三級考試

1.
行政類
設一般
行政等
47 類
科。
2.
技術類
設農業
技術等
58 類
科。

1.
以筆試為
主，其中生
藥中藥基
原鑑定類
科之「中藥
組織切片
實地操作
及鑑定」，
技藝類科
之「產品設
計實務」二
科目係以
實地考試
方 式 為
之。

1.中華民國國
民年滿 18
歲，具獨立
學院以上學
校畢業或公
務人員普通
考試及格滿
3 年者得應
考。

2. 無兵役限
制；除航空
駕駛及航空
器維修兩類
科需依航空
人員體格檢
查標準辦理
體 格 檢 查
外，其餘類
科無需體格
檢查。

8科（2
普通、6
專業）

錄取後訓練
期滿成績及
格者，以薦
任第 6職等
任用。限制
轉調 1 年
（不得轉調
原分發任用
之主管機關
及其所屬機
關、學校以
外之機關、
學 校 任
職）。

4個月 分發至中央暨地方
政府機關，依據所應
考試職系、類科，從
事不同內容工作。以
一 般 行 政 類 科 為
例，包括一般行政管
理、文書處理、速
記、議事、事務管
理、財務管理、倉庫
管理、物料採購、出
納、打字等。配合職
務調動遷移、輪值、
加班及出差。

訓練期滿成績及
格者，以薦任第 6
職等本俸一級任
用，支 46,225 元
（以一般行政類
科為例）訓練期間
先以委任第五職
等 任 用 者 ， 支
43,350元。



 公務人員考試簡介

8

項目

考試別

考 試

類科數

考 試

方 式

應考資格、年齡、

兵役、體檢規定

應 試

科目數

錄取後取得資

格及限制轉調

規定

訓 練

期 間

主要工作性質及內容 薪資（本俸＋專業加

給，尚未扣除公保、

健保、退撫提存、所

得稅等）

四、
公務人員
普通考試

1.
行政類
設一般
行政等
36 類
科。
2.
技術類
設農業
技術等
39 類
科。

以 筆 試 為
主，其中新
聞 廣 播 類
科之「國語
播 音 及 閩
南語播音」
或「國語播
音 及 客 語
播音」二科
目 係 以 實
地 考 試 為
之。

1.中華民國國
民年滿 18
歲，具高中
（職）以上
學校畢業或
公務人員初
等考試及格
滿 3 年者得
應考。

2. 無兵役限
制；除航空
駕駛、航空
器維修類科
需依航空人
員體格檢查
標準辦理體
格檢查外，
其餘類科無
需 體 格 檢
查。

6科（2
普通、4
專業）

錄取後訓練
期滿成績及
格者，以委
任第 3職等
任用。限制
轉調 1 年
（不得轉調
原分發任用
之主管機關
及其所屬機
關、學校以
外之機關、
學 校 任
職）。

4個月 分發至中央暨地方
政府機關，依據所應
考試職系、類科，從
事不同內容工作。以
一 般 行 政 類 科 為
例，包括一般行政管
理、文書處理、速
記、議事、事務管
理、財務管理、倉庫
管理、物料採購、出
納、打字等。配合職
務調動遷移、輪值、
加班及出差。

訓練期滿成績及
格者，以委任第3
職等本俸一級任
用，支 36,275 元
（以一般行政類
科為例）。

五、
公務人員
初等考試

1.
行政類
設一般
行政類
科等15
科別。
2.
技術類
設電子
工程1
科別。

以 筆 試 為
之。

1.具中華民國
國 民 年 滿
18 歲者得
應考。

2. 無兵役限
制；無需體
格檢查。

4科（2
普通、2
專業）

錄取後訓練
期滿成績及
格者，以委
任第 1職等
任用。限制
轉調 1 年
（不得轉調
原分發任用
之主管機關
及其所屬機
關、學校以
外之機關、
學 校 任
職）。

4個月 分發至中央暨地方
政府機關，依據所應
考試職系、類科，從
事不同內容工作。以
一 般 行 政 類 科 為
例，包括一般行政管
理、文書處理、速
記、議事、事務管
理、財務管理、倉庫
管理、物料採購、出
納、打字等。配合職
務調動遷移、輪值、
加班及出差。

訓練期滿成績及
格者，以委任第1
職等本俸一級任
用，支 29,345 元
（以一般行政類
科為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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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務人員特種考試

項目

考試別

考 試

類 科 數

考 試

方 式

應考資格、年齡、

兵役、體檢規定

應 試

科 目 數

錄取後取得資

格及限制轉調

規定

訓 練

期 間

主要工作性質及內容 薪資（本俸＋專業加
給，尚未扣除公保、健
保、退撫提存、所得稅
等）

一、
公務人員
特種考試
外交領事
人員外交
行政人員
考試

外交領事
人員：設
英文、法
文 、 德
文 、 日
文、西班
牙文、 阿
拉伯文、
韓文、俄
文、義大
利文、土
耳其文、
馬來 亞
文、 泰
文、 葡萄
牙 文等
13組；外
交行政人
員 未 分
組。
視用人機
關任用需
要舉辦。

1.分二試
舉行，
第一試
錄 取
者，始
得應第
二試。

2.外交領
事人員
第 一
試為筆
試及外
語 口
試；第
二試為
口試。
外交行
政 人
員：第
一試為
筆試；
第二試
為 口
試。

1.年齡：18至
45歲。

2.學歷：外交
領事人員為
獨立學院以
上 學 校 畢
業；外交行
政人員為高
中、職以上
學校畢業。

3.兵役：男性
應考人須已
服畢兵役、
核准免服兵
役或現正服
役中法定役
期尚未屆滿
者。

4.特殊體檢規
定：視力、
聽力、肢體
健 全 與 否
等。

外 交 領
事人員：
7 科（不
分普通、
專 業 科
目）；外
交 行 政
人員：6
科（不分
普通、專
業科目）

1.外交領事
人員：訓
練期滿及
格取得薦
任第6職
等任用資
格；外派
時派薦任
第7-8職
等三等秘
書。外交
行政人員
訓練期滿
及格取得
委任第 3
職 等 職
務。外派
時派委任
第5職等
主 事 職
務。

2.取得考試
及格資格
之日起，
實際任職
6 年內不
得轉調外
交部、行
政院新聞
局暨其所
屬以外機
關任職。

6個月。 1.外交領事人員主
要工作為處理外
交領事業務，包括
對外雙邊或多邊
之交涉、保護僑胞
及護照簽證等工
作，需依規定輪派
駐外職務。

2.外交行政人員主
要工作為外交部
及駐外館處辦理
各項行政庶務，包
括電務、總務、會
計及人事等相關
行政業務。

1. 外 交 領 事 人
員：訓練期滿及
格，分發科員或
相 當 職 務 任
用，敘薦任第 6
職等本俸1級薪
俸，及外交領事
人 員 專 業 加
給 ， 月 薪 約
48,000元。外派
時，另核給地域
加給。

2. 外 交 行 政 人
員：訓練期滿及
格，月薪36,000
元。外派時，另
核給地域加給。

二、
公務人員
特種考試
國際經濟
商務人員
考試

設英文、
法文、德
文 、 日
文、西班
牙文、 阿
拉伯文、
韓文、俄
文、義大
利文、土
耳其文、
馬 來 亞
文、葡萄
牙文、國
際經貿法
律 等 13
組。視用
人機關任
用需要舉
辦。

分二試舉
行，第一
試 錄 取
者，始得
應 第 二
試。
第一試為
筆試及外
語口試；
第二試為
口試

1.年齡：18 至
45歲。

2.學歷：獨立
學院以上學
校畢業。

3.兵役：男性
應考人須已
服畢兵役、
核准免服兵
役或現正服
役中法定役
期尚未屆滿
者。

4.特殊體檢規
定：視力、
聽力、辨色
力、肢體健
全與否等。

7科（不分
普通、專
業科目）

1.訓練期滿
及格分發
薦任第
6-7職等
科員；外
派時派薦
任第7-8
職等三等
秘書。

2.取得考試
及格資格
之日起，
實際任職
6年內不
得轉調經
濟部暨所
屬以外機
關任職。

6個月。 從事涉外經濟商務工
作，必須派駐亞太、
北美、歐洲、中東及
非洲等地區服務。調
經濟部期間，在經濟
部所屬涉外機關服
務。

訓練期滿及格，分
發科員或相當職務
任用，敘薦任第 6
職等本俸 1 級薪
俸，每月薪資約
46,225元；外派時
改支國外待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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項目

考試別

考 試

類 科 數

考 試

方 式

應考資格、年齡、

兵役、體檢規定

應 試

科 目 數

錄取後取得資

格及限制轉調

規定

訓 練

期 間

主要工作性質及內容 薪資（本俸＋專業加
給，尚未扣除公保、健
保、退撫提存、所得稅
等）

三、
公務人員
特種考試
民航人員
考試

三 等 考
試：飛航
管制、航
務管理、
飛 航 諮
詢、航空
通信 等 4
科別；四
等考試：
航 務 管
理、飛航
諮詢、航
空通信等
3科別。視
用人機關
任用需要
舉辦。

分二試舉
行，第一
試錄取者
，始得應
第二試。

第一試為
筆試及英
語會話；
第二試為
口試。

1.年齡：三等
考試：18 至
45 歲﹙飛航
管制科18至
35歲﹚；四等
考試：18 至
45歲。

2.學歷：三等
考試為獨立
學院以上學
校畢業；四
等考試為高
中、職以上
學校畢業。

3. 無 兵 役 限
制。

4.特殊體檢規
定：視力、
聽力、辨色
力、精神狀
態等。飛航
管制科並需
通過交通部
民用航空局
航空人員體
格檢查標準
之 體 格 複
檢。

三等考試
7科（2普
通、5 專
業）；四等
考 試6科
（ 2 普
通、4 專
業）。

1.三等考試
及格取得
薦任第 6
職等任用
資格；四
等考試及
格取得委
任第 3 職
等任用資
格。

2.本考試及
格人員，
訓練期滿
成績及格
取得考試
及格資格
之日起，
實際任職
3 年內不
得轉調原
分發占缺
任用機關
（構）以
外之機關
（構），並
須於交通
部暨其所
屬 機 關
（構）再
服務3年
，始得轉
調上述機
關（構）
以外機關
（構）任
職。

1.飛航管
制科：
11 個
月。

2.飛航諮
詢科：6
個月。

3.航空通
信科：6
個月。

4.航務管
理科：6
個月。

5.三等考
試飛航
管制、
航空通
信科別
錄取人
員，於
訓練期
滿前應
通過交
通部民
用航空
局指定
之航空
英語能
力 檢
定，未
經檢定
或未達
合格標
準者，
為訓練
成績不
及格。

1.飛航管制：即空中
交通管理員，負責
在航空器起飛、飛
航中途及降落階
段，提供航空器之
管制服務。因係提
供全天候之航管服
務，需配合班務輪
調，並可能輪調離
島機場。因採證照
制度，管制員需持
有執業證書、檢定
證、體檢證才可值
班。

2.飛航諮詢：負責提
供台北飛航情報區
之飛航情報，並與
國際飛航情報單位
交換各項動態與靜
態資訊之業務，並
在台北、桃園、高
雄等機場之飛航諮
詢台等地點輪值。

3.航空通信：處理航
空固定通信及行動
通信之業務，依排
定班表輪值班務。

4.航務管理：違反機
場禁限建及其他影
響飛航安全事項之
查報及處置，航空
器失事、意外事件
或危險事件之緊急
處理及查報，場面
安全檢查及整潔維
護等。

1.飛航管制：三等
考試訓練期滿及
格，敘薦任第 6
職等本俸 1 級薪
俸 ， 月 薪 約
61,335元。

2.飛航諮詢：三等
考試訓練期滿及
格，敘薦任第 6
職等本俸 1 級薪
俸，每月薪資約
46,225元。四等
考試訓練期滿及
格，敘委任第 3
職等本俸 1 級薪
俸，每月薪資約
36,275元。

3.航空通信：三等
考試訓練期滿及
格，敘薦任第 6
職等本俸 1 級薪
俸，每月薪資約
46,225元。四等
考試訓練期滿及
格，敘委任第 3
職等本俸 1 級薪
俸，每月薪資約
36,275元。

4.航務管理：三等
考試訓練期滿及
格，敘薦任第 6
職等本俸 1 級薪
俸，每月薪資約
46,225元。四等
考試訓練期滿及
格，敘委任第 3
職等本俸 1 級薪
俸，每月薪資約
36,275元。

四、
公務人員
特種考試
海岸巡防
人員考試

三等及四
等考試均
設海巡行
政、海巡
觀 通 監
控、海洋
巡 護 等
科；五等
設海洋巡
護科。視
用人機關
任用需要
舉辦。

三等、四
等考試分
三 試 舉
行，第一
試 為 筆
試，第二
試為體能
測驗，第
三試為口
試。五等
考試分二
試舉行，
第一試為
筆試，第
二試為體
能測驗。

1.年齡：18 至
55歲。

2.學歷：三等
考試為獨立
學院以上學校
畢業；四等
考 試 為 高
中、職以上
學校畢業。
三等、四等
海洋巡護科
另須具航行
員或輪機員
及格資格。

3.兵役：男性
應考人須服

三等考試
6科（2普
通、4 專
業）；四等
考試 5 科
（ 2 普
通、3 專
業）。五等
考試 4 科
（ 2 普
通、2 專
業）。

1.三等考試
及格分發
委任第 5
職等或薦
任第 6-7
職等科員
或 查 緝
員。四等
考試及格
分發委任
第 3-5 職
等辦事員
職務。五
等考試及
格分發委
任第 1-3

6個月。 海岸管制區之管制及
安全維護；入出港船
舶或其他水上運輸工
具之安全檢查；查緝
走私、防止非法出入
國、執行通商口岸人
員之安全檢查及其他
犯罪調查。視業務實
際需要，部分工作採
24 小時輪值方式執
勤。

1.三等考試訓練
期滿及格，分發
委任第5職等或
薦任第6-7職等
科 員 或 查 緝
員，每月薪資約
46,225元。

2.四等考試訓練
期滿及格分發
委任第3-5職等
辦事員職務，敘
委任第3職等本
俸1級薪俸，每
月 薪 資 約
36,275元。

3.五等考試訓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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項目

考試別

考 試

類 科 數

考 試

方 式

應考資格、年齡、

兵役、體檢規定

應 試

科 目 數

錄取後取得資

格及限制轉調

規定

訓 練

期 間

主要工作性質及內容 薪資（本俸＋專業加
給，尚未扣除公保、健
保、退撫提存、所得稅
等）

第一試錄
取者，始
得應第二
試，第二
試達及格
標準者，
始得應第
三試。

畢兵役。但
核准免服兵
役或現正服
役中（含替
代役），法定
役期尚未屆
滿者，亦得
報考。

4.特殊體檢規
定：視力、
聽力、辨色
力、身高、
BMI指數、肢
體 健 全 與
否、精神狀
態等。

職等佐理
員職務。

2.取得考試
及格資格
之日起，
實際任職
6 年內不
得轉調行
政院海岸
巡防署暨
所屬以外
機 關 任
職。

期滿及格分發
委任第1-3職等
佐理員職務，敘
委任第1職等本
俸1級薪俸，每
月 薪 資 約
29,345元。
服務於海岸巡防
署海岸巡防總局
各地區巡防局機
動查緝隊之海巡
專業人員每月得
另支領危險職務
加給6,745元。

五、
公務人員
特種考試
經濟部專
利商標審
查人員考
試

二 等 考
試：機械
工程等 12
類科；三
等考試：
商標審查
等 23 類
科。視用
人機關任
用需要舉
辦。

分二試舉
行，第一
試 錄 取
者，始得
應 第 二
試。第一
試 為 筆
試；第二
試為個別
口試。

1.年齡：18 歲
以上。

2.學歷：二等
考試為碩士
以上畢業；
三等考試為
獨立學院以
上 學 校 畢
業。

3. 無 兵 役 限
制。

4.無特殊體檢
規定。

二等考試
6科（2普
通、4 專
業）；三等
考試 8 科
（ 2 普
通、6 專
業）。

1.二等考試
及格取得
薦任第 7
職等任用
資格；三
等考試及
格取得薦
任第6職
等任用資
格。

2.取得考試
及格資格
之日起，
實際任職
6 年內不
得轉調經
濟部暨所
屬以外機
關任職。

4個月。 專利、商標案件審查
業務。

1.二等考試訓練期
滿及格，每月薪
資約49,145元。

2.三等考試訓練期
滿及格，每月薪
資約46,225元。

六、
公務人員
特種考試
警察人員
考試

二 等 考
試：刑事
鑑識人員
等8類組；
三 等 考
試：行政
警察人員
等 14 類
組；四等
考試：行
政警察人
員等 5 類
組。視用
人機關任
用需要舉
辦。

筆試（外
事警察人
員並列考
外 語 口
試）

1.年齡：二等
考試：18至
42歲；三等
考試：18至
37歲；四等
考試：18至
37歲。

2.學歷：二等
考試為中央
警察大學碩
士 以 上 畢
業；三等考
試為中央警
察 大 學 畢
業；四等考
試為中央警
察大學或臺
灣警察專科
學校畢業。

3. 無兵役限

二等考試
6科（2普
通、4 專
業）；三等
考試 7 科
（ 2 普
通、5 專
業）；四等
考試 6 科
（ 2 普
通、4 專
業）。

1.以行政警
察為例，
中央警察
大學畢業
且三等考
試 及 格
者，分發
巡官等同
職 級 職
務，占警
佐一階至
警正三階
職務（科
員 、 課
員 、 組
員、分隊
長等相當
職 級 職
務）。台灣
警察專科

1.2 至 12
個月。

2.曾修習
警察教
育課程
者，得
依規定
申請免
除教育
訓練。

1. 以 行 政 警 察 為
例，分發至警察機
關服務，依據機關
實際需要任務指
派，執行行政、保
安、刑事、交通、
外 事 等 警 察 工
作。勤務之執行方
式及時間依「警察
勤務條例」規定辦
理，每日勤務為24
小時，服勤之時間
以勤4、息8為原
則；勤務編配，採
行3班輪替或其他
適合實際需要之
分班服勤。

2. 以 消 防 警 察 為
例，工作內容為預
防火災、搶救災害

1.以行政警察為
例，三等考試訓
練期滿及格，每
月薪俸及加給
約 為 52,000
元。四等考試訓
練期滿及格，每
月薪俸及加給
約42,000元。

2.以消防警察為
例，三等考試訓
練期滿及格，每
月薪俸、專業加
給及危險加給
約 51,150 元。
四等考試訓練
期滿及格，每月
薪俸、專業加給
及危險加給約
43,730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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項目

考試別

考 試

類 科 數

考 試

方 式

應考資格、年齡、

兵役、體檢規定

應 試

科 目 數

錄取後取得資

格及限制轉調

規定

訓 練

期 間

主要工作性質及內容 薪資（本俸＋專業加
給，尚未扣除公保、健
保、退撫提存、所得稅
等）

制。
4.特殊體檢規
定：身高、
BMI 指數、
視 力 、 聽
力 、 辨 色
力、血壓、
肢體健全與
否等。

學校畢業
及三等或
四等考試
及 格 人
員，分發
派 任 警
（隊）員
職務，占
警佐三階
至一階職
務。

2.經警察特
考三等考
試及格後
並在警察
機關服務
滿1年，
具專科學
校或相當
專科以上
同等學歷
者，得報
考中央警
察大學 2
年制技術
系考試，
畢業後以
巡官同序
列職務任
用。

3.取得考試
及格資格
之日起，
實際任職
6 年內不
得轉調內
政部或行
政院海岸
巡防署及
所屬以外
機關、學
校任職。

及緊急救護等業
務工作。各機關因
消防勤務需要，得
調整消防人員服
勤地點及勤務時
間。目前各消防機
關多採勤1休1，
勤2休1等服勤方
式。

七、
公務人員
特種考試
一般警察
人員考試

二 等 考
試：刑事
鑑識人員
等 8 類
組；
三 等 考
試：行政
警察人員
等 11 類
組；四等
考試：行
政警察人
員等 5 類

分二試舉
行，第一
試 錄 取
者，始得
應 第 二
試。第一
試為筆試
( 外 事 警
察人員並
列考外語
口試)；第
二試為體
能測驗。

1.年齡：二等
考試：18 至
42 歲；三等
考試：18 至
37 歲；四等
考試：18 至
37歲。

2.學歷：二等
考試為碩士
以上畢業；
三等考試為
獨立學院以
上 學 校 畢

二等考試
6科（2普
通、4 專
業）；三等
考試：7
科 (2 普
通、5 專
業)；四等
考試：6
科 (3 普
通、3 專
業)。

1.及格人員
分發巡官
等同職級
或警(隊)
員職務。

2.取得考試
及格資格
之日起，實
際任職 6
年內不得
轉調內政
部或行政
院海岸巡

18至24個
月。

1.行政警察主要工
作：分發警察機關
服務，依據機關實
際需要任務指派，
執行行政、保安、
刑事、交通、外事
等警察工作。勤務
之執行方式及時間
依「警察勤務條例」
規定辦理，每日勤
務為24小時，服勤
之時間以勤4、息8
為原則；勤務編

1.以行政警察為
例，三等考試訓
練期滿及格，每
月薪俸及加給
約 為 52,000
元。四等考試訓
練期滿及格，每
月薪俸及加給
約42,000元。

2.以消防警察為
例，三等考試訓
練期滿及格，每
月薪俸、專業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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項目

考試別

考 試

類 科 數

考 試

方 式

應考資格、年齡、

兵役、體檢規定

應 試

科 目 數

錄取後取得資

格及限制轉調

規定

訓 練

期 間

主要工作性質及內容 薪資（本俸＋專業加
給，尚未扣除公保、健
保、退撫提存、所得稅
等）

組。視用
人機關任
用需要舉
辦。

業；四等考
試為高中、
職以上學校
畢業。
三、四等水
上警察人員
另須具輪機
員或航行員
及格資格。

3.兵役：無兵
役限制。

4.特殊體檢規
定：身高、
BMI指數、視
力、聽力、
辨色力、血
壓、肢體健
全與否等。

防署及其
所屬以外
機關、學校
任職。

配，採行 3 班輪替
或其他適合實際需
要之分班服勤。

2.消防警察主要工
作：預防火災、搶
救災害及緊急救護
等業務工作。各機
關因消防勤務需
要，得調整消防人
員服勤地點及勤務
時間。目前各消防
機關多採勤 1 休
1，勤2休 1等服勤
方式。

給及危險加給
約 51,150 元。
四等考試訓練
期滿及格，每月
薪俸、專業加給
及危險加給約
43,730元。

八、
公務人員
特種考試
法務部調
查局調查
人員考試

三 等 考
試：調查
工作組等
8組。四等
考試：調
查工作組
等 8 組。
五 等 考
試：調查
工作組等
4組；視用
人機關任
用需要舉
辦。

三等、四
等考試分
三 試 舉
行，第一
試 為 筆
試，第二
試為體能
測驗，第
三試為口
試。五等
考試分二
試舉行，
第一試為
筆試，第
二試為體
能測驗。
第一試錄
取者，始
得應第二
試，第二
試達及格
標準者，
始得應第
三試。

1.年齡：18 至
30歲。

2.學歷：三等
為獨立學院
以上學校畢
業；四等為
高中、職以
上 學 校 畢
業；五等無
學歷限制。

3.兵役：男性
應考人須已
服畢兵役或
或經核准免
服兵役或現
正服役法定
役期尚未屆
滿者。

4.特殊體檢規
定：視力、
聽力、辨色
力、血壓、
肢體健全與
否等，調查
工作組等 5
組尚有身高
及 BMI 指數
限制。

三等考試
6科（2普
通、4 專
業）；四等
考試 5 科
（ 2 普
通、3 專
業）；五等
考試 4 科
（ 2 普
通、2 專
業）。

1.及格人員
派任薦任
第6職等
科員。

2.取得考試
及格資格
之日起，
實際任職
6 年內不
得轉調法
務部及其
所屬以外
機 關 任
職。

1年。 從事反制敵諜、檢肅
貪污、防制重大經濟
與洗錢犯罪及緝毒等
工作。必須配合工作
輪值、加班及出差。

訓練期滿及格以薦
任第 6 職等本俸 1
級任用敘薪，月薪
約77,000元。

九、
公務人員
特種考試
國家安全
局國家安
全情報人
員考試

三 等 考
試：政經
組 等 6
組；四等
考試：政
經組等 6
組；五等
考試：行
政組等 4

三等、四
等考試分
三 試 舉
行，第一
試 為 筆
試；第二
試為體能
測驗；第
三試為口

1.年齡：18 至
35歲。

2.學歷：三等
為獨立學院
以上學校畢
業；四等為
高中、職以
上 學 校 畢
業；五等無

三等考試
6科（2普
通、4 專
業）；四等
考試 5 科
（ 2 普
通、3 專
業）；五等
考試 4 科

1.及格人員
派任薦任
第 6 職等
科員。

2.取得考試
及格資格
之日起，
實際任職
6 年內不

1年。 從事安全情報工作，
須配合業務需要遷
調、加班。

1.三等考試訓練期
滿及格敘薦任第
6 職等本俸 1 級
薪俸，每月薪俸
約46,225元。

2.四等考試訓練期
滿及格敘委任第
3 職等本俸 1 級
薪俸，每月薪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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項目

考試別

考 試

類 科 數

考 試

方 式

應考資格、年齡、

兵役、體檢規定

應 試

科 目 數

錄取後取得資

格及限制轉調

規定

訓 練

期 間

主要工作性質及內容 薪資（本俸＋專業加
給，尚未扣除公保、健
保、退撫提存、所得稅
等）

組。視用
人機關任
用需要舉
辦。

試。五等
考試分二
試舉行，
第一試為
筆試；第
二試為體
能測驗。
第一試錄
取者，始
得應第二
試，第二
試 及 格
者，始得
應 第 三
試。

學歷限制。
3.兵役：依法
負有服兵役
義務或服志
願役者須已
服畢兵役或
於筆試考畢
後 4 個月內
退役者。

4.特殊體檢規
定：身高、
視 力 、 聽
力 、 辨 色
力、血壓、
肢體健全與
否等。

（ 2 普
通、2 專
業）。

得轉調國
家安全局
以外機關
任職。

約33,275元。
2.五等考試訓練期
滿及格敘委任第
1 職等本俸 1 級
薪俸，每月薪資
約29,345元。

十、
公務人員
特種考試
關務人員
考試

三 等 考
試：財稅
行政等 13
科；四等
考試一般
行政等 8
科；五等
考試船舶
駕駛等 2
科。視用
人機關任
用需要舉
辦。

筆試 1.年齡：18 歲
以上。

2.學歷：三等
考試為獨立
學院以上學
校畢業；四
等考試為高
中、職以上
學校畢業；
五等考試無
學歷限制。
三等、五等
船舶駕駛及
輪機工程科
另須具航行
員或輪機員
及格資格。

3. 無 兵 役 限
制。

4.特殊體檢規
定：視力、
聽力、辨色
力等。

三等考試
7科（2普
通、5 專
業）；四等
考試 5 科
（ 2 普
通、3 專
業）；五等
考試 4 科
（ 2 普
通、2 專
業）
。

1.三等考試
及格派任
薦任第 6
至 7 職等
科﹙課、隊）
員職務。四
等考試及
格派任委
任第3至5
職等辦事
員。

2.取得考試
及格資格
之日起 3
年內不得
轉調原分
發占缺任
用以外之
機關，實際
任職 6 年
內不得轉
調財政部
暨其所屬
機關以外
之機關任
職。

4個月。 關務人員未區分職
系，採任職期間調任
及內外勤輪調，外勤
業務常須不分晝夜三
班輪值碼頭監視、船
舶抄查、貨櫃查驗
等。

1.三等考試訓練期
滿及格，每月薪
資約53,000元。

2.四等考試訓練期
滿及格，每月薪
資約43,000元。

3.五等考試訓練期
滿及格，每月薪
資約33,000元。

十一、
公務人員
特種考試
稅務人員
考試

三 等 考
試：財稅
行政科、
財稅法務
科；四等
考試：財
稅 行 政
科。視用
人機關任
用需要舉
辦。

筆試 1.年齡：18 歲
以上。

2.學歷：三等
考試為獨立
學院以上學
校畢業；四
等考試為高
中、職以上
學校畢業。

3. 無 兵 役 限
制。

4.無特殊體檢
規定。

三等考試
7科（2普
通、5 專
業）；四等
考試 5 科
（ 2 普
通、3 專
業）。

1.三等考試
及格派任
委任第 5
職等或薦
任第 6 至
7 職等稅
務員；四
等考試及
格派任委
任第 4 至
5 職等稅
務 助 理
員。

2.取得考試
及格資格
之日起 3

4個月。 主要辦理國稅稽徵業
務。須配合季節性或
專案性業務加班或出
差。

1.三等考試訓練期
滿及格敘薦任第
6 職等本俸 1 級
薪俸，每月薪資
約46,225元。

2.四等考試訓練期
滿及格敘委任第
3 職等本俸 1 級
薪俸及第 4 職等
專業加給，每月
薪資約 36,505
元。



公務人員考試簡介 

15

項目

考試別

考 試

類 科 數

考 試

方 式

應考資格、年齡、

兵役、體檢規定

應 試

科 目 數

錄取後取得資

格及限制轉調

規定

訓 練

期 間

主要工作性質及內容 薪資（本俸＋專業加
給，尚未扣除公保、健
保、退撫提存、所得稅
等）

年內不得
轉調原分
發占缺任
用以外之
機關，須
經原錄取
分發區所
屬機關再
服務滿 3
年，始得
轉調財政
部及其所
屬以外機
關任職。

十二、
公務人員
特種考試
社會福利
工作人員
考試

三 等 考
試：社會
行政科、
社會工作
科；四等
考試：保
育 人 員
科。視用
人機關任
用需要舉
辦。

筆試 1.年齡：18 歲
以上。

2.學歷：三等
考試為獨立
學院以上學
校畢業；四
等考試為高
中、職以上
學校畢業。

3.無特殊體檢
規定。

三等考試
6科（2普
通、4 專
業）；四等
考試 5 科
（ 2 普
通、3 專
業）。

1.三等考試
及格派任
委任第 5
職等或薦
任第 6 至
7 職等職
務；四等
考試及格
派任委任
第 3 至第
5 職等職
務。

2.取得考試
及格之日
起 3 年內
不得轉調
原分發占
缺任用以
外 之 機
關，須經
再服務 3
年，始得
轉調內政
部所屬社
政機關以
外機關任
職。

4個月。 1.三等考試：(1)社
會工作員：主要工
作性質為辦理有
關收容業務及個
案管理、紀錄、生
活輔導、離院評估
等，視各機關需要
輪值三班、加班及
出差。(2)輔導
員：主要工作性質
為安養老人及教
養兒童、少年之輔
導工作，需輪值三
班及加班。

2.四等考試保育人
員：從事家童生活
管理照護事項，需
輪值三班及加班，
無固定假日。

1.三等考試以社會
行政科為例，訓
練期滿及格敘薦
任第 6 職等本俸
1 級薪俸，每月
薪資約 46,225
元。

2.四等考試訓練期
滿及格敘委任第
3 職等本俸 1 級
薪俸，每月薪資
約36,275元。

十三、
公務人員
特種考試
司法人員
考試

三 等 考
試：公設
辯護人等
18 類 科
組；
四 等 考
試：法院
書記官等
5類科；五
等考試：
錄事及庭
務員 2 類
科。視用
人機關任
用需要舉
辦。

三等考試
分二試舉
行，第一
試 為 筆
試，第二
試 為 口
試，第一
試未錄取
者，不得
應 第 二
試；四等
考試及五
等考試以
筆試方式
行之。但
四等考試
法警類科

1.年齡：三等
考試：18 至
55 歲；四等
考試：18 至
45 歲（法院
書記官無上
限，執達員
上 限 為 55
歲，執行員
上 限 為 50
歲）；五等考
試：18 歲以
上。

2.學歷：三等
考試為獨立
學院以上學
校畢業，但
公職法醫師

三等考試
8科（2普
通、6 專
業）但公
職法醫師
5 科(2 普
通、3 專
業，鑑識
人員 7 科
(2普通、5
專業)；四
等考試 6
科（2 普
通、4 專
業）；五等
考試 4 科
（ 2 普

1.三等考試
及格派任
委任第 5
職等或薦
任第 6 至
7 職等職
務；四等
考試及格
派任委任
第 3 至第
5 職等職
務；五等
考試及格
派任委任
第 1 職等
職務。

2.取得考試

4 至 12 個
月。

以法院書記官為例：
1.分發至司法院：為
紀錄書記官，辦理
開 庭 紀 錄 等 事
項，無輪值三班，
但須配合業務需
要加班或出差。

2.分發至法務部：職
掌紀錄、文書、研
究考核、總務、資
料等工作。需配合
業務輪值、加班或
出差。

以法院書記官為
例，敘委任第 3 職
等本俸 1 級薪俸及
第 4 職等專業加
給，月薪約36,505
元﹙紀錄書記官可
另按月增支專業加
給4,700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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項目

考試別

考 試

類 科 數

考 試

方 式

應考資格、年齡、

兵役、體檢規定

應 試

科 目 數

錄取後取得資

格及限制轉調

規定

訓 練

期 間

主要工作性質及內容 薪資（本俸＋專業加
給，尚未扣除公保、健
保、退撫提存、所得稅
等）

分二試舉
行，第一
試 為 筆
試，第二
試為體能
測驗，第
一試未錄
取者，不
得應第二
試。

須領有法醫
師證書者，
始得報考；
四等考試為
高中、職以
上 學 校 畢
業；五等考
試無學歷限
制。

3. 無 兵 役 限
制。

4.特殊體檢規
定：視力、
聽力、肢體
健全、精神
狀態等，鑑
識人員、法
警及監所管
理員另有辨
色 力 等 規
定。三等公
設辯護人、
公證人、觀
護人、家事
調查官、心
理測驗員、
心理輔導員
及 五 等 錄
事、庭務員
類科不實施
體格檢查。

通、2 專
業）。

及格資格
之日起 6
年內不得
轉調司法
院及法務
部暨所屬
機關以外
之機關任
職。

十四、
公務人員
特種考試
司法官考
試

設三等考
試司法官
類科。

本考試分
三 試 舉
行，第一
試及第二
試 為 筆
試，第三
試 為 口
試。第一
試未錄取
者，不得
應 第 二
試；第二
試未錄取
者，不得
應 第 三
試。

1.年齡： 18至
55歲。

2.學歷：獨立
學院以上學
校相關系組
所畢業。

3. 無 兵 役 限
制。

4.特殊體檢規
定：視力、
聽力、肢體
健全、精神
狀態等。

第一試 2
科；第二
試5科。

1.派任薦任
第 6 至 8
職 等 職
務。

2.取得考試
及格資格
之日起 6
年內不得
轉調司法
院及法務
部暨所屬
機關以外
之機關任
職。

2年。 1.分發至司法院：擔
任法官，主要為辦
理民、刑事案件審
判。由各法院院長
視業務狀況核派
加班或出差。

2.分發至法務部：擔
任檢察官，主要工
作為實施偵查、提
起公訴、實行公
訴、協助自訴、擔
任自訴及指揮刑
事裁判之執行。需
配合業務輪值、加
班或出差。

職前訓練期間，比
照委任第 5 職等本
俸 5 級支給，月薪
約43,350元。訓練
期滿及格分發擔任
候補法官或候補檢
察 官 ， 月 薪 約
99,000元。

十五、
特種考試
地方政府
公務人員
考試

三 等 考
試：一般
行 政 等
66 類
科；四等
考試：一
般行政等
59 類
科；五等
考試：一
般行政等

筆試 1.年齡：18歲
以上。

2.學歷：三等
考試為獨立
學院以上學
校畢業；四
等考試為高
中、職以上
學校畢業；
五等考試無
學歷限制。

三等考試
8科（2普
通、6 專
業）（特殊
類 科 5
科，2 普
通、3 專
業）；四等
考試 6 科
（ 2 普
通、4 專

1.三等考試
及格派任
委任第 5
職等或薦
任第6至
7 職等職
務；四等
考試及格
派任委任
第3至第
5 職等職

4個月。 分發至地方政府機
關，依據所應考試職
系、類科，從事不同
內容工作。以一般行
政類科為例，包括一
般行政管理、文書處
理、速記、議事、事
務管理、財務管理、
倉庫管理、物料採
購、出納、打字等。
配 合 職 務 調 動 遷

1.三等考試訓練
期滿及格，敘薦
任第6職等本俸
1 級薪俸，每月
薪資約 46,225
元。

2.四等考試訓練期
滿及格，敘委任
第 3 職等本俸 1
級薪俸，每月薪
資約36,275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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項目

考試別

考 試

類 科 數

考 試

方 式

應考資格、年齡、

兵役、體檢規定

應 試

科 目 數

錄取後取得資

格及限制轉調

規定

訓 練

期 間

主要工作性質及內容 薪資（本俸＋專業加
給，尚未扣除公保、健
保、退撫提存、所得稅
等）

17 類
科。視用
人機關任
用需要舉
辦。

3. 無兵役限
制。

4.無特殊體檢
規定。

業）；五等
考試 4 科
（ 2 普
通、2 專
業）。

務；五等
考試及格
派任委任
第1職等
職務。

2.取得考試
及格資格
之日起 3
年內不得
轉調原分
發占缺任
用以外之
機關，須
經原錄取
分發區所
屬機關再
服務滿 3
年，始得
轉調上述
機關以外
之機關任
職。

移、輪值、加班及出
差。

3.五等考試訓練
期滿及格。敘委
任第1職等本俸
1 級薪俸，每月
薪資約 29,345
元。

十六、
特種考試
交通事業
人員考試

鐵路
高 員 三
級：18 類
科 ； 員
級：19 類
科 ； 佐
級：14 類
科 ； 士
級：1 類
科。
公路
高 員 三
級：10 類
科 ； 員
級：10 類
科 ； 佐
級：7 類
科 ； 士
級：1 類
科。
港務
高 員 三
級：11 類
科 ； 員
級：10 類
科 ； 佐
級：2 類
科 ； 士
級：7 類
科。

1.筆試，
得按需
要另予
實地考
試、口
試或第
二試體
能 測
驗。第
一試錄
取者，
始得應
第 二
試。

2.鐵路人
員佐級
考試車
輛 調
度、機械
工程、機
檢工程
及養路
工程類
科第二
試為體
能 測
驗。

1.年齡：18 歲
以上。

2.學歷：高員
三級為獨立
學院以上學
校畢業；員
級為高中、
職以上學校
畢業；佐級
及士級無學
歷限制。

3. 無 兵 役 限
制。

4.鐵路部分類
科有特殊體
檢規定。

鐵路
高員三級
8 科(2 普
通、6 專
業)；員級
6 科(2 普
通、4 專
業)；佐級
4 科(2 普
通、2 專
業)；士級
3 科(1 普
通、2 專
業)。
公路
高員三級
8 科(2 普
通、6 專
業)；員級
6 科(2 普
通、4 專
業)；佐級
4 科(2 普
通、2 專
業)；士級
3 科(1 普
通、2 專
業)。
港務
高員三級
8 科(2 普
通、6 專
業)；員級

1.高員三級
及格派任
相當委任
第5職等
或薦任第
6 至 7 職
等職務；
員級考試
及格派任
相當委任
第3至第
5 職等職
務；佐級
考試及格
派任相當
委任第 1
職 等 職
務。

2.本考試及
格人員，
訓練期滿
成績及格
取得考試
及格資格
之日起實
際任職三
年內不得
轉調原分
發占缺任
用以外之
單位，並
須於交通
部暨其所

4個月。 分發至各交通事業單
位，依據所應考試職
系、類科，從事不同
內容工作，如旅客營
運、鐵路工程、公路
監理、公路工程等。

以鐵路人員為例，
高員三級考試訓練
期滿及格月薪約
46,225 元、員級考
試約36,275元、佐
級考試約 29,345
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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項目

考試別

考 試

類 科 數

考 試

方 式

應考資格、年齡、

兵役、體檢規定

應 試

科 目 數

錄取後取得資

格及限制轉調

規定

訓 練

期 間

主要工作性質及內容 薪資（本俸＋專業加
給，尚未扣除公保、健
保、退撫提存、所得稅
等）

6 科(2 普
通、4 專
業)；佐級
2 科(2 普
通、2 專
業)；士級
3 科(1 普
通、2 專
業)。

屬 機 關
（構）再
服 務 三
年，始得
轉調上述
機關（構）
以外機關
（構）任
職。

十七、
公務人員
特種考試
國防部文
職人員考
試

一 等 考
試：一般
行政等 7
類科；二
等考試：
一般行政
等 8 類
科。視用
人機關任
用需要舉
辦。

一等考試
分三試舉
行，第一
試 為 筆
試，第二
試為著作
或發明審
查，第三
試為口試
（團體討
論）；二等
考試分二
試舉行，
第一試為
筆試，第
二試為口
試（集體
口試）。第
一試未錄
取者，不
得應第二
試；第二
試 未 錄
取，不得
應 第 三
試。

1.年齡：18 歲
以上。

2.學歷：一等
考試為博士
畢業；二等考
試為碩士以
上畢業。

3.兵役：男性
應考人須服
畢兵役或
核准免服兵
役或現正服
役中法定役
期尚未屆滿
者。

4.無特殊體檢
規定。

一 等 考
試：筆試3
科（不分
普通、專
業科目）
；二等考
試：筆試6
科（2 普
通、4 專
業）。

1.一等考試
及格派任
薦任第九
職 等 職
務；二等
考試及格
派任薦任
第七職等
職務。

2.取得考試
及格資格
之日起，
實際任職
6 年內不
得轉調國
防部及其
所屬機關
以外機關
任職。

4個月。 從事一般行政工作，
配合業務需要遷調、
加班。

一等考試訓練期滿
及格，每月薪資約
58,200 元；二等考
試訓練期滿及格，
每月薪資約 49,145
元。

十八、
公務人員
特種考試
身心障礙
人員考試

二 等 考
試：一般
行 政 等
13類科；
三 等 考
試：一般
行 政 等
37類科；
四 等 考
試：一般
行 政 等
43類科；
五等：一
般行政等
15類科。
視用人機
關任用需
要舉辦。

筆 試 ( 電
腦打字類
科併採實
地考試)

1.限持有身心
障礙手冊者
報考。

2.年齡：18 歲
以上。

3.學歷：二等考
試為碩士以上
畢業；三等考
試為獨立學
院以上學校
畢業；四等
考 試 為 高
中、職以上
學校畢業；
五等考試無
學歷限制。

4. 無 兵 役 限
制。

5.無特殊體檢
規定。

二等考試
6科（2普
通、4 專
業）；三等
考試 7 科
（ 2 普
通、5 專
業）；四等
考試 6 科
（ 2 普
通、4 專
業）；五等
考試 3 科
（ 1 普
通、2 專
業）。

1.二等考試
及格取得
薦任第 7
職等任用
資格；三
等考試及
格取得薦
任第6職
等任用資
格；四等
考試及格
取得委任
第3職等
任 用 資
格；五等
考 試及
格取 得
委任第 1
職等任用
資格。

4個月。 以一般行政類科為

例，工作性質內容包

括一般行政管理、文

書處理、速記、議

事、事務管理、財務

管理、倉庫管理、物

料採購、出納、打字

等。

1.二等考試訓練
期滿及格，敘薦
任 第 7 職等本
俸1級薪俸，每
月 薪 資 約
49,145元。

2.三等考試訓練
期滿及格，敘薦
任第6職等本俸
1 級薪俸，每月
薪資約 46,225
元。

3.四等考試訓練
期滿及格，敘委
任第3職等本俸
1 級薪俸，每月
薪資約 36,275
元。

4.五等考試訓練
期滿及格，敘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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項目

考試別

考 試

類 科 數

考 試

方 式

應考資格、年齡、

兵役、體檢規定

應 試

科 目 數

錄取後取得資

格及限制轉調

規定

訓 練

期 間

主要工作性質及內容 薪資（本俸＋專業加
給，尚未扣除公保、健
保、退撫提存、所得稅
等）

2.取得考試
及格資格
之日起，
實際任職
6 年內不
得轉調申
請舉辦考
試機關暨
其所屬以
外機關。

任第1職等本俸
1 級薪俸，每月
薪資約 29,345
元。

十九、
公務人員
特種考試
原住民族
考試

一 等 考
試：一般
行政等 4
類科；二
等考試：
一般行政
等 9 類
科；三等
考試：一
般行政等
31 類
科；四等
考試：一
般行政等
32 類
科；五等
考試：一
般行政等
16 類
科。視用
人機關任
用需要舉
辦。

一等考試
分三試舉
行，第一
試 為 筆
試，第二
試為著作
或發明審
查，第三
試 為 口
試；二等
考試分二
試舉行，
第一試為
筆試，第
二試為口
試；第一
試未錄取
者，不得
應 第 二
試；第二
試 未 錄
取，不得
應 第 三
試 。 三
等 、 四
等、五等
考試均採
筆試。

1.限具原住民
身 分 者 報
考。

2.年齡：18歲
以上。

3.學歷：一等
考試為博士
畢業；二等
考試為碩士
以上畢業；
三等考試為
獨立學院以
上 學 校 畢
業；四等考
試為高中、
職以上學校
畢業；五等
考試無學歷
限制。

4. 無兵役限
制。

5.無特殊體檢
規定（僅監
所管理員、
法警類科須
體檢）。

一等考試
3科（不分
普通、專
業 科
目）；二等
考試 6 科
（ 2 普
通、4 專
業）；三等
考試 7 科
（ 2 普
通、5 專
業）；四等
考試 6 科
（ 2 普
通、4 專
業）；五等
考試 4 科
（ 2 普
通、2 專
業）。

1.一等考試
及格派任
薦任第九
職 等 職
務；二等
考試及格
派任薦任
第七職等
職務；三
等考試及
格派任委
任第 5 職
等或薦任
第 6 至 7
職 等 職
務；四等
考試及格
派任委任
第 3 至第
5 職等職
務；五等
考試派任
委任第 1
職 等 職
務。

2.訓練期滿
翌日起服
務 3 年
內，不得
轉調原分
發占缺任
用以外之
機 關
（構）、學
校。訓練
期滿成績
及格取得
考試及格
資格之日
起 6 年內
不得轉調
原住民地
區或辦理
原住民事
務之中央

4個月。 辦理原住民族相關業
務，並依據所應考試
職系類科，從事不同
內容工作。以一般行
政類科為例，工作內
容包括總務、出納業
務、為民服務、研考、
檔案管理、文書收發
等，須配合職務輪調
及實務歷練，並視工
作需要加班及出差。

1.一等考試訓練
期滿及格，敘薦
任第9職等本俸
1 級薪俸，每月
薪資約 58,200
元。

2.二等考試訓練
期滿及格，敘薦
任第7職等本俸
1 級薪俸，每月
薪資約 49,145
元。

3.三等考試訓練
期滿及格，敘薦
任第6職等本俸
1 級薪俸，每月
薪資約 46,225
元。

4.四等考試訓練
期滿及格，敘委
任第3職等本俸
1 級薪俸，每月
薪資約 36,275
元。

5.五等考試訓練
期滿及格，敘委
任第1職等本俸
1 級薪俸，每月
薪資約 29,345
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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項目

考試別

考 試

類 科 數

考 試

方 式

應考資格、年齡、

兵役、體檢規定

應 試

科 目 數

錄取後取得資

格及限制轉調

規定

訓 練

期 間

主要工作性質及內容 薪資（本俸＋專業加
給，尚未扣除公保、健
保、退撫提存、所得稅
等）

及地方所
屬 機 關
﹙構﹚、學
校以外之
職務。

二十、
公務人員
特種考試
水利人員
及水土保
持人員考
試

設三等考
試水利工
程、水土
保持工程
類科。視
用人機關
任用需要
舉辦。

筆試 1.年齡：18歲
以上。

2.學歷：獨立
學院以上學
校畢業。

3.兵役：男性
應考人須服
畢兵役或核
准免服兵役
或於筆試考
畢後 4 個
月內退役並
有證明文件
者。

8 科（2
普通、6
專業）

1.三等考試
及格派任
委任第 5
職等或薦
任第6至
7 職等職
務。

2.取得考試
及格資格
之日起 3
年內不得
轉調原分
發占缺任
用以外之
機關，並
須再分別
於經濟部
水利署暨
所 屬 機
關、行政
院農業委
員會水土
保持局暨
所屬機關
服 務 3
年，始得
轉調上述
機關以外
機 關 任
職。

4個月。 辦 理 經 濟 部 水 利
署、行政院農業委員
會水土保持局暨所
屬水利、水土保持等
業務。

三等考試訓練期
滿及格，敘薦任第
6 職等本俸 1 級薪
俸，每月薪資約
46,225元。

二十一、
公務人員
特種考試
移民行政
人員考試

二、三、
四等考試
均設移民
行 政 類
科，視用
人機關任
用需要舉
辦。

二等考試
分三試舉
行，第一
試為筆試
，第二試
為體能測
驗，第三
試為口試
；第一試
錄取者，
始得應第
二試，第
二試達及
格標準者
，始得應
第三試；
三等考試
及四等考
試分二試

1.年齡：18歲
以上。

2.學歷：二等
考試為碩士
以上畢業；三
等考試為獨
立學院以上
學校畢業；
四等考試為
高中以上學
校畢業。

3.兵役：依法
負有服兵役
義務或服志
願役者須已
服畢兵役或
於筆試考畢
後 4 個月
內退役並有

二 等 考
試6科（2
普通、4
專業）；
三 等 考
試7科（2
普通、5
專業）；
四 等 考
試6科（2
普通、4
專業）。

1.二等考試
及格派任
薦任第 7
職 等 職
務；三等
考試及格
派任委任
第5職等
或薦任第
6 至 7 職
等職務；
四等考試
及格派任
委任第 3
至第5職
等職務。

2.取得考試
及格資格
之日起 3

1年。 辦理內政部入出國
及移民相關業務，多
數 為 外 勤 大 隊 職
缺，須 24 小時輪值
服勤。執行查察逾期
停留、居留、非法入
出國、收容或遣送職
務之人員，得配帶戒
具或武器內政部入
出國及移民署於執
行非法入出國及移
民 犯 罪 調 查 職 務
時，視同刑事訴訟法
之司法警察（官）。

1.二等考試訓練
期滿及格，敘薦
任第7職等本俸
1 級薪俸，每月
薪俸、專業加給
及危險加給約
56,160元。

2.三等考試訓練
期滿及格，敘薦
任第6職等本俸
1 級薪俸，每月
薪俸、專業加給
及危險加給約
52,970元。

3.四等考試訓練
期滿及格，敘委
任第3職等本俸
1 級薪俸，每月
薪俸、專業加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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項目

考試別

考 試

類 科 數

考 試

方 式

應考資格、年齡、

兵役、體檢規定

應 試

科 目 數

錄取後取得資

格及限制轉調

規定

訓 練

期 間

主要工作性質及內容 薪資（本俸＋專業加
給，尚未扣除公保、健
保、退撫提存、所得稅
等）

舉行，第
一試為筆
試，第二
試為體能
測驗；第
一試錄取
者，始得
應第二試
。

證 明 文 件
者。

4.特殊體檢規
定：身高、
視力、聽力
、辨色力、
血壓、肢體
健全、精神
狀態等。

年內不得
轉調原分
發占缺任
用機關以
外 之 機
關，並須
再分別於
內政部暨
其所屬機
關再服務
3 年，始
得轉調上
述機關以
外機關任
職。

及危險加給約
43,020元。


